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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卷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單面，非選擇題共 4 大題，每題各 25 分，共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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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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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第一題：  

乙向甲借款新台幣（下同）100 萬元，由丙、丁擔任保證人，於下列情形，請問各當事

人間法律關係如何？ 

（一）乙屆期未清償，甲乃訴請乙、丙、丁連帶清償 100 萬元本金及利息。【12 分】 

（二）承上所述，如丙、丁係簽名於「連帶保證人」欄位，但並未另行約定連帶負責， 

也未聲明拋棄先訴抗辯權。【13 分】 

 
 
 
 
 
 
 
 
 
 
 
第二題：  

甲向乙買受 A 地，在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前，A 地經政府依法徵收，其徵收補償費由

乙領取完畢。請問：依實務見解，甲應如何向乙主張該爭徵收補償費？【25 分】 

 

 

第三題： 

關於公務人員，請依「公務人員保障法」及大法官解釋，回答下列問題： 

（一）請說明公務人員對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不服，認為違法或顯 

然不當，得提起何種救濟？若對於救濟結果不服，可對該救濟機關再提起何種救 

濟？【10 分】 

（二）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之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致影 

響其權益者，得向服務機關提起何種救濟？【10 分】 

（三）根據大法官釋字第 736 號解釋意旨，公立學校老師因學校具體措施（諸如曠職登 

記、扣薪、年終成績考核留支原薪、教師評量等）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 

時，除依教師法 33 條之申訴救濟程序外，亦得提起何種救濟？【5 分】 

 

 

 

 

 

 

 

 

 

 

第四題： 

行政程序法第 4 條規定：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是謂依法行政原則；

就依法行政而言，更有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請根據大法官 443 號解釋所建立的層級化保留

原則，回答下列問題： 

（一）限制役男出境是對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的重大限制，除了必須符合憲法 23 條的 

比例原則外，尚須以何種方式規定？【8 分】 

（二）何種情況下，主管機關可自行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9 分】 

（三）就給付行政措施而言，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較低，何種情況仍須以法律或法律授權 

之命令定之？【8 分】 

 


